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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法治4

新报通辽讯（北方新

报 正 北 方 网 记 者 汤

军） 3月12日上午，由自

治区消费者协会起诉、通

辽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

诉，王柏江、毛云慧生产销

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

的公益诉讼案在通辽开庭

审理，这也是自治区首例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

诉案件。

9 时，庭审开始。原告

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

在起诉书中指出，王柏江

经营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

双益调料商行，毛云慧与

王柏江系夫妻关系。2018

年4月开始，王柏江在通辽

经济技术开发区河西街道

办事处三家子村的库房

内，由毛云慧教授他人使

用“信那水”擦除过期和临

近过期的“傻妹妹”“邓仕”

等品牌食品包装上的生产

日期，之后用打码机在食

品上重新打印生产日期，

并将部分涂改完生产日期

的食品转移到双益调料商

行位于通辽经济技术开区

河西街道办事处二号村内

用于日常经营的库房内，

再进行销售。王柏江、毛云

慧销售更改生产日期食品

的 销 售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16795.80 元。二人此种行

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

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依

法对王柏江、毛云慧二人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

承担生产销售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食品的10倍惩罚性

赔 偿 责 任 ，金 额 共 计

127958 元；判令二被告在

《内蒙古日报》A1 版和通

辽市级以上电视台发表声

明，公开赔礼道歉，主张追

缴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应

上缴国库。

被告王柏江、毛云慧

当庭表示悔罪和赔礼道

歉，但认为诉讼赔偿金额

127958 元过大，并且经过

涂改生产日期的食品是调

料，对消费者危害不大，自

己已无赔偿能力，希望人

民法院在审理中对于赔偿

数额予以酌情减免，考虑

到会对其正面临高考的孩

子造成精神伤害，不同意

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公开赔

礼道歉。

通辽市人民检察院在

支持起诉意见书中强调，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告

王柏江、毛云慧起诉书中

陈述的事实一致，相关证

据已提交原告。王柏江、

毛云慧的行为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

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

等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三条、第十八条

的规定，王柏江、毛云慧

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切实有效守护社会

公众利益，彰显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和公益诉讼的

职能作用，规范市场经济

秩 序 ，打 击 非 法 经 营 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之规定，特支持

原告内蒙古自治区消费

者协会对王柏江、毛云慧

提起诉讼。

庭审结束后，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厅

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说，本

案是一个涉及到食品安全

的公益民事诉讼，通过这

个公益民事诉讼，让大家

知道，危害消费者权益，给

社会公众造成危害，会承

担相应的责任，也让经营

者和食品生产者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做到合法经营和守法

经营。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王树

天） 3月17日，记者从内

蒙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了解到，呼和浩特市

万生泉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等8家典当行因“失联”“空

壳”等情况，被自动撤销。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自 2020 年 12 月 29 日对

外公布《关于呼和浩特市

万生泉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等 8 家典当行“失联”“空

壳”情况的公告》以来，各

相关盟市金融办在本辖区

范围内同步加大公示力

度，告知企业在 60 天内与

各级金融工作部门取得联

系。截至2021年3月1日公

告期届满，该局及各盟市、

相关旗县区金融工作部门

均未收到呼和浩特市万生

泉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等 8

家典当行（含 1 家分支机

构）任何方式的沟通联络，

注册地也无人办公。依据

《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

2005年第8号令）第二十一

条“自核发营业执照之日

起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月

未营业，或者营业后自行

停业连续达6个月以上的，

相关主管部门应当收回

《典当经营许可证》《特种

行业许可证》，原批准文件

自动撤销”，该局研究决

定，呼和浩特市万生泉典

当有限责任公司等 8 家典

当行(含 l 家分支机构)《典

当经营许可证》作废，原典

当经营许可批准文件自动

撤销。

记者了解到，被撤销

《典当经营许可证》的 8 家

机构分别是呼和浩特市万

生泉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天富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呼伦贝尔市天正典

当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

善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阿拉善盟乌素图互利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盟

鑫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阿拉善盟和谐典当有限公

司、阿拉善盟和谐典当有

限公司乌斯太分公司。

我区首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案件开审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杨晓红） 3

月 20 日，记者从包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按

照国家、自治区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工作部署，结合

包头市实际情况，该部门

于 3 月至 9 月开展为期半

年的儿童化妆品专项整治

活动，及时发现当前儿童

化妆品注册备案、生产经

营环节潜在的安全风险，

严厉打击危害儿童健康的

严重违法行为，确保儿童

安全用妆，维护少年儿童

身体健康安全。

此次专项整治，以商

超、母婴用品专卖店、儿童

理发店、婴幼儿洗浴中心

等场所为重点进行全覆盖

检查。首先，检查经营者是

否依法履行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台账是否健全，

标签内容是否齐全；其次，

检查是否存在经营使用假

冒伪劣、过期变质化妆品，

无批准文号化妆品，违法

宣称“药妆”“医学护肤品”

和自制化妆品等违法行

为；最后，还要对各经营场

所驻留类儿童化妆品所含

微生物、激素、抗感染类药

物、氟康唑等重点成分开

展监督抽检。

据了解，专项整治中，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采取

多种措施，广泛宣传《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和化妆

品知识，发布化妆品市场

消费警示，引导消费者树

立安全用妆意识，确保《化

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宣贯

和现场检查两同步、双落

实。同时，加强化妆品相关

监管、抽样检验、案件查处

等信息共享，及时沟通协

调，提高监管效能。对专项

检查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行

为，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等相关法规严厉处

罚，并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

曝光力度，充分发挥专项检

查的震慑作用，切实保障全

市儿童化妆品质量安全。

包头启动儿童化妆品专项整治活动

我区8家典当行因失联被依法撤销


